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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宁区促进就业补贴实施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,强

化就业优先政策”，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“落实落

细就业优先政策，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

加突出的位置”，根据本市稳就业工作的会议精神，结合《上海

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本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意

见》（沪府规〔2022〕6 号）、《长宁区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

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长府规〔2022〕2 号）文件要

求，区人社局修订起草了《长宁区促进就业补贴实施办法》。

一、政策背景

一是对接国家、市、区“稳就业”工作新要求，突出就业优

先。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

本市（沪府规〔2022〕6 号）、本区（长府规〔2022〕2 号）文

件要求，以“援助就业、稳定就业、扩大就业、素质就业”为目

标，通过政策修订和完善，广覆盖多渠道宣传就业普惠政策，让

更多的企业和劳动者及时知晓、尽早享受政策，努力实现区域内

劳动者更加充分、更高质量就业。二是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

“稳就业”工作的新变化，注重传承创新。本区自 2003 年开始

制定实施区级促进就业优惠政策，多年来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

果。但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原文件中一些条款已不适应当前新的情

况。为保持政策的一贯性、连续性，同时兼顾新的形势与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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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对原政策文件进行了修订。对于政策依据不变、实施效果佳，

促进就业作用明显的区级补贴政策，继续保留；对市级政策有调

整或已覆盖到位的，及时调整修改或归并取消，用足用好市级相

关资金，形成市、区两级互为补充、协调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；

对于国家和本市重点扶持但原政策尚未涵盖的行业和群体，力求

精准覆盖，体现长宁的特色和优势。过程中坚持传承与发展并举，

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。三是听取意见并进行风险评估，确保规

范严谨。政策修订中，注重加强综合研判与风险评估，多方面听

取意见建议，做到每一项政策规定都有充分依据，合法合规、程

序规范、表述准确，可操作，可执行，可监管，堵住风险漏洞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资金安全。四是坚持需求导向、问题导向和

效果导向，力求务实管用。紧扣长宁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

国际精品城区及“四力四城”的目标导向，呼应企业需求，同时

适度借鉴各兄弟区的有效做法，有针对性地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

举措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区人社局与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处、职业能力建设处、市就业

促进中心等积极对接联系，征求意见建议，主动了解市级部门及

兄弟区相关稳就业政策措施推进情况，比较借鉴兄弟区的有益探

索，同时区人社局征求了区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，进一步完善了

政策内容，对《实施办法》做了修改完善。

三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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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从就业援助扶持补贴、创业带动就业补贴、职业技能培

训补贴、其他等 4 个方面，提出了 12 条促进就业补贴措施：

第一方面：就业援助扶持补贴（4 条措施）

主要包括：1.特殊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费补贴。对于刑满

释放、戒毒康复、社区服刑等特殊人员实现灵活就业的给予相应

补贴。2.青年就业见习带教费补贴。在市政策基础上，按带教学

员人数，配套相应补贴。3.青年就业见习学员生活费补贴。在市

政策基础上，给予参加见习的学员配套补贴。4.青年就业见习学

员留用社会保险费补贴。在市级政策基础上，就业见习基地留用

见习学员的，给予配套补贴。

第二方面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（4 条措施）

主要包括：5.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。对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

创业团队给予相应补贴。6.青年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。给予在

本区创业成功的青年大学生相应补贴。7.创业担保贷款贴息。创

业担保贷款在贷款期限内还清本息的，可按规定给予贴息。8.

院校创业指导站运作经费补贴。在市开展的创业指导站服务成效

评估补贴的基础上配套补贴。

第三方面：职业技能培训补贴（4 条措施）

主要包括：9.定向培训补贴。对经认定的培训实施机构对失

业人员、协保人员或新员工，在上岗前或上岗一个月内开展定向

培训的给予相应补贴。10.新项目开发补贴。对符合条件自主开

发新培训项目的单位给予相应补贴。11.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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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经认定组织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给予相应补贴。12.高

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培训及评价补贴。对经认定组织高级工及以

上技能等级培训（含竞赛）的单位，进行相应补贴。对经认定开

展用人单位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评价的单位给予相应补贴。

第四方面：其他

主要包括：实施办法的起止时间，实施办法的调整原则，补

贴资金实行分级负责审核拨付制，明确原政策相关补贴锁定对象

补贴至期满止，培训实施机构定义和个人享受区补贴上限，以及

解释权。


